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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兵 实习生 李冰 通讯员
潘华武 文/图

是缴罚款20元，还是手持宣
传旗在路口“站岗”个把钟头？昨
日，在我市一些主要路口，无视红
灯横穿马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
驶人，不得不做这样一道选择题。

对此，交警表示，处罚不是目
的，他们希望能通过“处罚一个”
的方式，达到“教育一片”的目
的。有市民则认为，纠正行人和
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
为，要靠教育使其形成自觉守法
意识。

如果步行或骑车闯红灯，请您选择：
A.被罚20元 B.“站岗”30分钟至 120分钟

□洛谭

夺车欲跑者有之，眼中含
泪者有之，“通风报信”者有
之……我市对行人闯红灯行为
进行处罚，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
理解。但维护交通秩序，不能因
此而虎头蛇尾。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
红绿灯无关——这种“中国式过
马路”，不仅会危及行人自身安
全，也会为城市交通添堵。行人
闯红灯久治不愈，离不了“法不
责众”的社会心态，也与交通法
规执行不严有关。

前不久，浙江对行人闯红灯

行为进行查处，引发不小的风
波。在严管之下，行人守规矩了
不少，然而小部分人依旧不服，
甚至出现多起行人不愿缴罚款
及打骂交警的事件，数人因此受
到行政拘留。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规 定 ，闯 红 灯 应 受 到 处 罚 。
交 警 既 然 迈 出 了 第 一 步 ，就

“ 只 能 进 ，不 能 退 ”，硬 起 手
腕 ，多 些 坚 持 。 这 样 的 整 治
活 动 若 能 持 续 下 去 ，就 会 让
遵 守 交 通 法 规 慢 慢 成 为 共
识，让行人逐渐养成“放缓一
步”的习惯，闯红灯现象自然
就会越来越少。

硬起手腕，多些坚持

在昨日的整治行动中，市交
警支队共投入警力986人，纠正
查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交通
违法行为 1769 例。其中，近
1500人协助交警执勤，并被责
令学习交通法规；280多名行人、
非机动车驾驶人被处以罚款。

对此，不少市民表示赞同：
“这样做的效果立竿见影。”也有
人怀疑：“这样做能坚持多久？
会不会只是一阵风？”还有人建
议：“应该采用多种方式，比如在
路口安装电子屏幕，曝光不服管
理者，或者发现交通违法者，通
知其单位。”

针对“会不会是一阵风”的说
法，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他们将把整治行动作为常态工作
坚持下去。该负责人同时表示，

在前不久召开的《洛阳市道路交
通安全条例》修订征询意见座谈
会上，与会代表集思广益，提出不
少好的意见和建议。“在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前提下，下一步不排除
会试行一些办法，如加大电子眼
的监控力度，对行人、非机动车驾
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给予一定程
度曝光并追究其单位责任等，使
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他说。

昨日11时30分，在中州中
路与玻璃厂路交叉口，一名年逾
古稀的老人在等红灯时说：“我
不闯红灯，也一直告诉孩子们按
规矩走路。现在我的重孙子才
3岁，走路都知道看红绿灯。我
觉得，不管怎么处罚，最终都得
靠自觉。靠教育唤醒自觉守法
意识，才是根本办法。”

听到老人与家人的对话，在九都
路与玻璃厂路交叉口参与整治活动
的市交警支队政委申晓伟与老人攀
谈：“老人家，处罚不是目的，这都是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

据介绍，为迎接牡丹文化节，市交
警支队本月初启动交通大整治活动，
近期在城市区开展行人、非机动车交
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在市区每个重
点路口至少安排5名交警，对违法行
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罚款20元，或罚
其协助交警执勤30分钟至两个小时。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查处

以下几种交通违法行为：市区繁华路
段、主要路口，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车
不按信号灯行驶、在快车道行驶、等信
号灯时越线停车等；行人不按信号灯
行走、过马路不走人行横道、在机动车
道行走等；无牌轻便摩托车、改装摩托
车违法载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申晓伟说，在整治行动中，市交
警部门本着“处罚一个、教育一片”的
原则，采取宣传教育与协助执勤相结
合、罚款处罚与暂扣车辆相结合等原
则，严格查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
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昨日上午，在解放路与九都路交
叉口、九都路与玻璃厂路交叉口和中
州中路与玻璃厂路交叉口等处，记者
看到，不少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受
到处罚。缴罚款还是“站岗”——面
对交警给出的选择，更多市民选择了
后者。

镜头一

昨日9时，在解放路与九都路
交叉口，一名男青年不顾对面亮起
的红灯，驾驶电动车由南向北行，在
机动车流中穿插腾挪，被市交警支
队西工大队交警申小刚迎面逮了个
正着。

申小刚：“你走路咋不看灯？电
动车暂扣，是接受教育、‘站岗’半小
时还是根据《洛阳市道路交通安全条
例》规定，缴罚款20元？你自己选。”

男青年：“我……”
一句话未完，男青年夺车欲跑，

随即被其身旁的两名交警“护送”至
交通岗前。

在学习道路交通安全常识后，男
青年低头认错：“交警同志，我错了，
不该闯红灯，我愿意‘站岗’。”

镜头二

昨日9时10分，在解放路与九
都路交叉口，尽管红灯亮起，一名中
年妇女仍坚持由西向东横穿马路。

交警吴杰示意其止步，中年妇女
置若罔闻。吴杰和同事只好寻机上
前，将她带至安全地带。

吴杰：“这样过马路多危险，是接
受罚款还是‘站岗’？”

中年妇女：“‘站岗’得多长时间？”
吴杰：“根据认错态度，30分钟

至两个小时不等。”
中年妇女沉默片刻，眼中满是泪

水。随后，她举起小旗，开始“站岗”。

镜头三

昨日10时，在九都路与玻璃厂
路交叉口，数名交警来回巡视，重点
查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交通
违法行为。

一名老人从此路过，见状马上打电
话：“赶紧给家里人都说说，以后走路、
骑车都得守规矩。被逮住不是被罚钱
就是‘站岗’，闯红灯太划不来了。”

不管怎么处罚，最终还得靠自觉

处罚不是目的，您的安全最重要

不是被罚钱就是“站岗”，闯红灯太划不来了【
行
人
】

【
交
警
】

【
群
众
】

没错，两项答案都不好，因此请您老老实实遵守交通法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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